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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项必要程序，是建设单位同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

交流。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协调工程建设和社会影响的手段，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公众权益的重要体现。为保证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反映更多公众和专家的声音，本次环评工作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通过公众调查等形式，

征求了利益受众的意见，并将其结果作为本次环评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1.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修订； 

（2）《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 

1.2 公众参与调查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部分，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首先考虑的

是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问题，但是，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当地居民和公众的影响同样也

十分重要。因为一个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当地的经济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公众健

康等方面都会产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当地公众和社会团体是最直接的受影响

者。因此，当地公众和社会团体对开发项目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实施公众参与是必要

的，它的意义在于： 

（1）公众参与过程中，把项目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可以让公众了

解项目，换取公众的理解与支持，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

护意识。 

（2）公众，尤其是直接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众，他们对和项目有关的环境问题以

及相应的环境影响的感受是直接的，也是较敏感的，往往会意识到某些重大环境问题和

环境影响，会对环保措施的可行性提出有益的看法，有利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进行。 

（3）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的各种看法、意见，为维护公众的切身利

益找到依据，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可行性建议，减少由于二者缺乏联系而使公众产生

的担忧，尽可能降低对公众利益的不利影响，使之得到必要的补偿。 

（4）在环境影响评价后的评估工作中，主要依靠公众监督的作用，公众的积极参

与，是环境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经

济效益，提高环境质量，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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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参与调查形式和内容 

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位于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洋龙村下

龙坑矿区。项目建设单位原名称为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现已更名为明溪县连厝粉磨

厂。 

本项目公众参与以网络平台、报纸刊登、现场张贴等方式为主，共进行了两次公众

参与调查，具体调查时间、调查方式见表 1.3-1。 

表 1.3-1  公众参与调查时间及调查方式 

序号 工作内容 时间 方式 公示日期 公示地点 备注 

1 
第一次环评信

息公示 
委托该项目的环

评工作 7天内 
网络公示 

2020.6.18~征求意
见稿编制过程 

三明鱼网 
未接到

公众意

见和建

议 
2 

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公示 

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完成

报送之前 

网络公示 
报纸公示 
现场公告 

2020.12.15~ 
2020.12.28 

三明鱼网； 
三明日报； 
洋龙村公告栏、坪

埠村公告栏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于 2020年 6月 18日进行首次公开，公开内容如下： 

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

现对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信息公示，征求与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一、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 

建设单位：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建设地点：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洋龙村境内  

建设内容和规模：本矿山属续建矿山，矿区面积 0.1138km2，开采标高为+570～

+440m。矿山产品方案为方解石原矿。设计开采资源储量 318.48万 t（一级品 17.16万 t，

二级品 301.32万 t），可采资源储量：184.72万 t（一级品 9.95万 t，二级品 174.77万 t）。

项目总投资为 432 万元。本次设计矿山开采规模扩大为年产方解石矿石 20 万 t/年（其

中一级品方解石矿石约 1.1万 t/年，二级品方解石矿石约 18.9万 t/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10年。矿山开采方式继续采用地下开采，采用平硐+斜坡道开拓方式，+510m标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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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继续采用现有的平硐开拓，+510m标高以下矿体设计采用斜坡道开拓。继续采用无

轨（井下小型矿用汽车）运输方式。采用留矿采矿法进行开采，回采率 58%，贫化率

4%。采出的矿石直接运往距矿山约 2km 处明溪县聚岩磨粉厂和三明市三立矿业有限公

司加工厂进行加工。 

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下龙坑罗庵座矿区 2003 年 7 月之前在矿区南部原 1

线附近曾进行少量露天开采，开采方解石矿石量 0.29 万吨；2005 年 5 月对矿山重新进

行开采设计，开采方式转为地下开采。至 2008年底，在 1线附近掘进+510m中段主平

硐长约 150m，仅在掘进主平硐过程中进行少量巷道式开采，采出方解石矿约 0.05万吨，

尚未进行正式回采。矿山现有采矿证号 3504210520007，有效期 2005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月；矿区面积 0.1138km2，开采标高+570～+440m，原开采规模为 2万 t/年方解石

矿，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废石土综合利用，已建截排水沟 110m。2009年至今，矿山

一直处于停产状态。原露天开采遗留的采场、地下开采 PD510主硐口等均已基本自然复

绿。 

主要环境问题有：施工期、运营期对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地下水环境、声环境

的影响及环境风险等。在采取适当的环保措施后，可减少项目建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联系人：黄总；  联系电话：13806961900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联系电话：0592-5323222 

电子邮件：569151673@qq.com；传真：0592-511793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fOdU48ioxiBPWyLp0c7Y2w 提取

码: 3cj3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在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公示单位：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2020年 6月 18日 

mailto:569151673@qq.com
https://pan.baidu.com/s/1fOdU48ioxiBPWyLp0c7Y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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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020年 6月 17日委托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于 2020年 6月 18日进行首次环评信息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中的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进行

首次环评信息公示。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 项 目 首 次 环 评 信 息 公 示 选 择 在 三 明 鱼 网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1242）上进行，公示截图见图

2.2-1。 

 
图 2.2-1首次环评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于 2020.12.15~2020.12.28进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内

容如下：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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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公示内容 

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委托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明溪县瀚仙镇

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特公开以下信息，

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提取码: hdfy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查阅纸质报

告书。 

联系电话：13806961900 黄总   

联系地址：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连厝 49号 2栋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项

目周边 5km范围内的洋龙村、坪埠村等敏感目标及相关单位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下

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提取码: hdfy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反馈给本公

司，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反映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1、建设单位：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联系地址：三明市明溪县瀚仙镇连厝 49号 2栋 

联系人：黄总  联系电话：13806961900  邮箱：3529502575@qq.com 

2、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工   电话：0592-5323222   邮箱：56915167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mailto:3529502575@qq.com
mailto:5691516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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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2020年 12月 15日—

—2020年 12月 28日。 
                                       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2020年 12月 15日 

（2）报纸公示内容 

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第二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现将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

方解石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 

一、 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提取码: hdfy 

二、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提取码: hdfy 

三、 查阅纸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公众提出意见有以下两种途径： 

1、 项目建设单位：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邮编：365200 地址：三明市明

溪县瀚仙镇连厝 49号 2栋  联系人：黄总 电话：13806961900 电子

邮箱：3529502575@qq.com 

2、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福建省盛钦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邮编：361008 地

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 号 联系人：林工 电话：

0592-5323222 电子邮箱：569151673@qq.com 

四、 公众可下载意见表填写意见，并通过来人、来信、来电或邮件等方式向项

目建设单位或者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反映。 

五、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 5km 范围内的洋龙村、坪埠村等敏感目标

及相关单位团体。 

六、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 12月 15日——2020年 12月 28日，共

10个工作日。 

明溪县瀚仙连厝磨粉厂 

2020年 12月 15日 

（3）公示时限 

本项目于 2020年 12月 15日~2020年 12月 28日通过三明鱼网进行项目环境影响报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https://pan.baidu.com/s/1j7iR5IwMLp1XIVAtaOb-Fw
mailto:3529502575@qq.com
mailto:5691516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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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并同时在洋龙村公告栏、坪埠村公告栏、居洋公告栏张贴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公示期限 10 个工作日。在此期间，项目分别

于 2020年 12月 15日和 2020年 12月 16日在三明日报上刊登公示信息。 

（4）符合性分析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分别通过网络平台公示、项目所在地报纸公

示、项目周边村委现场张贴公告三种形式征求公众意见，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项

目公示方式、公示时限、公示内容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征 求 意 见 稿 网 络 公 示 选 择 在 三 明 鱼 网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7077）上进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2020年 12月 15日~2020年 12月 28日)，公示截图见图 3.2-1。 

 

图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三明鱼网） 

3.2.2 报纸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选择在三明日报上刊登，且在征求意见期间内

（2020年 12月 15日~2020年 12月 28日）公开信息不少于 2次，第一次为 2020年 12

月 15日第 B4版，第二次为 2020年 12月 28日第 B4版，公示截图见图 3.2-2。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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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日报 2020年 12月 15日第 B4版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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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日报 2020年 12月 16日第 B4版公示 

图 3.2-2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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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现场张贴公告 

在项目周边的洋龙村公告栏、坪埠村公告栏张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信息。这些村庄为项目周边敏感目标，因此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张贴地点合理。

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2020年 12月 15日~2020年 12月 28日) ，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3.2-3。 

 

 

 
洋龙村公告栏 

 

 

 
坪埠村公告栏 

图 3.2-3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 

3.3 查阅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网站查阅次数为 345次，建设单

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收到公众查阅报告书纸质版本的需求。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编制单位均没有收到

公众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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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不属于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

性意见多的项目，因此，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和建议。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1年 7月 9日对本项

目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未包含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

开的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公开，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二十条要求。 

6.2 公开方式 

本项目报批前公示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未包含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选择在三明鱼网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738&highlight=%B7%BD%B

D%E2%CA%AF）进行公开，公示截图见图 6.2-1。 

三明鱼网（http://www.0598yu.com）是三明地区发布社会经济各项信息的公开信息

交流平台，符合公众参与网络载体选取要求。 

 

http://bbs.0598y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738&highlight
http://www.0598y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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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报批前公示截图（三明鱼网）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在明

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

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

纳的意见要求进行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明溪县瀚仙镇洋龙下龙坑罗庵座方解石矿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明溪县连厝粉磨厂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明溪县连厝粉磨厂 

承诺时间：2021年 7月 12日 


